政府采购项目“一项目一承诺”责任书

承诺事项：

1.争取中标公告发布后1日内签订合同（最晚3日内）。

2.签订合同后2个工作日内进行合同备案。

3.对于资信较好供应商在合同中约定预付条款或首付条款。货物、工程项目预付或首付货款比例不低于40%（其中：对中小微企业的预付或首付比例不低于60%）。服务项目按项目特点给予一定比例预付。项目不设置履约保证金。

4.在供应商完成合同义务5个工作日内组成验收小组，验收合格之日起2个工作日在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发布验收公告。

5.验收公告发布日期至采购人支付货款日期争取在5个工作日内，供应商开票日期至支付货款日期争取在1个工作日内（最晚3个工作日内）。

6.项目结束后，按照《信阳市财政局关于对政府采购项目实施日常监管、月考核的通知》（信财购〔2022〕3号）将中标通知书、合同、全量发票、支付凭证、验收单一起打包发送财政局采购科邮箱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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